公开招标评审规则（2家分量）

一、招标要求
各响应供应商进行网上投标时，请认真查看招标文件内容及附件等所有资料后再报价，一旦报价，即表明响应供应商已确认了该招标文件所有条款及附件内所有内容，一切责任由响应供应商自负。
二、公开招标评审规则（招标总量360吨，原则上，数量分配时按汽车发运每车30吨的整数倍计）：
1、公开招标采购项目设有预测价，预测价作为评审委员会评审的重要参考。
[bookmark: OLE_LINK1]2、评审委员会按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评审，中标规则：总价最低，且总价、单项价均不超过预测价者推荐为拟中标候选人。
（1）因保供需要，评标委员会按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推荐2名拟中标人（其中新进供应商≤1名）。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2）原有有效响应供应商的报价最低时，直接拟中标，拟分量300吨，余量60吨评审按单价从低到高依次向后续有效响应供应商进行跟价确认，如跟价，则拟分量60吨；后续投标方均不跟价，原有有效报价单价最低响应供应商拟成交总量的100%。
（3）新进有效响应供应商的报价最低时，直接拟中标，拟分量60吨，余量300吨评审按单价从低到高依次向后续原有有效响应供应商进行跟价确认，如跟价，则拟分量300吨；后续投标方均不跟价，由评审委员会根据最终排序，给出评审结果，由委托方确定。
[bookmark: OLE_LINK4]3、若到投标截止时间为止，投标人只有1家，项目开标流标；投标人大于1家且不足6家时或符合资格条件的大于1家且不足6家时，则公开招标失败转为公开单轮谈判采购。
4、若有两家及两家以上投标人有效报价最低且价格相等时，按生产型供应商优先于流通型供应商排序；若仍有并列情形时，按供应商注册资金由高到低排序。若还是无法分出优先顺序时，招标人在定标时按是否为战略供应商、合作期长短等因素自行确定中标人。
三、公开单轮谈判规则
1、评审后报价最低的有效响应供应商响应总价、单项价均不超过预测价者推荐成拟成交候选人，评审委员会出具评审报告。若有效响应供应商的最低报价（总价或单项价之一）超过预测价（对应总价或单项价），由评审委员会出具第一阶段评审报告，项目进入第二阶段价格自主优惠流程。
（1）因保供需要，评审委员会按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推荐2名拟成交人（其中新进供应商≤1名）。
（2）原有有效响应供应商的响应单价最低时，优惠后报价为拟成交价，拟分量300吨，余量60吨评审按单价从低到高依次向后续有效响应供应商进行跟价确认，如跟价，则拟分量60吨；后续投标方均不跟价，协商后的余量再与最低拟成交单位协商，拟成交单位可成交数量100%。
[bookmark: _GoBack]（3）新进有效响应供应商的响应单价最低时，优惠后报价为拟成交价，拟分量60吨，余量300吨评审按单价从低到高依次向后续原有有效响应供应商进行跟价确认，如跟价，则拟分量300吨；后续投标方均不跟价，由评审委员会根据最终排序，给出评审结果，由委托方确定。
2、若有两家及两家以上响应供应商有效报价最低且价格相等时，按生产型供应商优先于流通型供应商排序；若仍有并列情形时，按供应商注册资金由高到低排序。若还是无法分出优先顺序时，招标人在定标时按是否为战略供应商、合作期长短等因素自行确定成交人。 
四、其他要求
1、投标方投标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履约能力，填报相应的投标数量。为保障安全供应，投标方最低投标数量不低于300吨。
2、投标人需提供2024年4月1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炼钢同行业石墨电极（UHPφ400）产品供货业绩（发票扫描件），未上传攀钢供货业绩视为新进供应商。新进供应商需经钢厂评估，满足要求转为正常供货后才能参与后续公开采购的投标。
